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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

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684,900,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

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双鹭药业 股票代码 00203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梁淑洁 赵霞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69�号碧桐园一号

楼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69�号碧桐园一号

楼

电话 010-88627635 010-88627635

电子信箱 lsj@slpharm.com.cn zhaoxia@slpharm.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专注于基因工程及相关药物的研究开发和生产经营，紧紧围绕疾病谱的变化布局研发和生产。 主要产品包

括复合辅酶、替莫唑胺、三氧化二砷、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重组人白介素-2、重组人白介素-11、重组人碱性成纤维细

胞生长因子凝胶和冻干粉、胸腺五肽、依诺肝素钠、氯雷他定分散片、来那度胺、杏灵滴丸等，涉及肿瘤、肝病、心脑血管、肾

病等领域。 产品销售以国内市场为主，并逐步开拓国际市场。

主要产品及用途（已上市产品）

类别 品名 适应症

抗

肿

瘤

系

列

立生素?

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

（rhG-CSF）

癌症化疗等原因导致中性粒细胞减少症。

列入国家重点新产品，被评为北京市名牌产品，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获

重大专项资助。

迈格尔?

注射用重组人白介素-11

（rhIL-11）

肿瘤放化疗或其它原因引起的血小板减少症的治疗。

列入国家“863”计划及国家重点新产品，获国家发明专利，获北京市发明

专利奖，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国内首家上市（国内首仿）。

欣吉尔?

注射用重组人白细胞介素-2

重组人白细胞介素-2注射液

（125Ala�IL-2）

肾细胞癌、黑色素瘤、乳腺癌、肺癌等恶性肿瘤的治疗，用于癌性胸腹水的控制，

也可以用于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胞的培养，抗感染（病毒性肝炎、性病、结

核）治疗。

国际上唯一丙氨酸突变的白介素-2；列入国家重点新产品，获北京市科学

进步技术奖；北京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欣顺尔?

盐酸托烷司琼注射液

盐酸托烷司琼胶囊

预防和治疗癌症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及术后恶心呕吐。

北京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立生?

来那度胺胶囊

适用于多发性骨髓瘤，获国家重大专项资助。

立生安?

盐酸格拉司琼注射液

用于放射治疗、细胞毒类药物化疗引起的恶心和呕吐。

立生通?

氨酚曲马多片

用于中度至重度急性疼痛。

北京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列入北京市自主创新产品。

欧宁?

注射用胸腺五肽

胸腺五肽注射液

用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治疗，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免疫缺陷及肿瘤的辅助

治疗。

制剂专利，国家发明专利，获北京市发明专利奖。北京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项目。

欣尔金?

紫杉醇注射液

用于卵巢癌、乳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及头颈癌、食管癌、精原细胞瘤的治

疗。

依元?

多西他赛注射液

适于先期化疗失败的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及使用以顺铂为主的化疗失败的晚

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

欣瑞金?

酒石酸长春瑞滨注射液

用于非小细胞肺癌、转移性乳腺癌、晚期卵巢癌、恶性淋巴瘤等。

固林?

注射用亚叶酸钙

用于晚期结肠、直肠癌，巨幼红细胞性贫血的治疗；用作叶酸拮抗剂的解毒剂。

立益?

注射用门冬酰胺酶

适用于治疗各种细胞性白血病、淋巴瘤、黑色素瘤等。

纳维雅?

注射用三氧化二砷

适用于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原发性肝癌晚期。

交宁?

替莫唑胺胶囊

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或间变性星形细胞瘤，已完成一致性评价。

护宁?

醋酸奥曲肽注射液

用于肢端肥大症、胃肠胰内分泌瘤、预防胰腺手术后并发症及食管-胃静脉曲

张出血。

创

伤

修

复

扶济复?

外用重组人碱性成纤维细胞生

长因子

重组人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

子凝胶

（rh-bFGF）

促进创面愈合，可用于烧伤创面、慢性创面和新鲜创面。

列入国家“863”计划，国家行政保护品种。 国家一类新药，“九五” 国家重

点开发创新药物。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肝

病

系

列

欣复诺?

阿德福韦酯胶囊

阿德福韦酯片

用于治疗乙型肝炎病毒活动复制和血清氨基酸转移酶持续升高的肝功能代偿

的成年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贝科能?

注射用复合辅酶

用于急、慢性肝炎，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化、放疗所引起的白细胞和血小

板降低；辅助治疗冠状动脉硬化、慢性动脉炎、心肌梗死、肾功能不全引起的少

尿、尿毒症等。 北京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国家独家产品。 获军队科技进步

一等奖、国家重大专项资助。

善亭?

注射用生长抑素

用于严重急性上消化道出血、重症急性胰腺炎及胰、胆、肠瘘、胰腺外科手术和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国家发明专利。

器

官

移

植

及

抗

感

染

系

列

立生平?

环孢素注射液

环孢素软胶囊

用于器官移植、骨髓移植中预防移植后的排斥反应，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

的预防和治疗。

欣复同?

吗替麦考酚酯分散片

用于预防同种肾脏、心脏或肝脏移植病人的排斥反应，及治疗难治性排斥反应，

可与环孢素和肾上腺皮质激素同时应用。

列入北京市自主创新产品。

欣复赛?

利巴韦林片

适用于呼吸道合胞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肺炎与支气管炎，皮肤疱疹病毒感染。

立生威?

盐酸伐昔洛韦片

用于治疗水痘带状疱疹及Ⅰ型、Ⅱ型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包括初发和复发的生

殖器疱疹病毒感染。

严 宁?

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

适用于敏感细菌引起的各种轻、中度感染。

心

脑

血

管

及

骨

质

疏

松

用

药

立 迈?

杏灵滴丸

活血化瘀。 用于冠心病、心绞痛、及血瘀型轻度脑动脉硬化引起的眩晕。

依 理?

依诺肝素钠注射液

预防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预防静脉内血栓形成），特别是与骨科或普外手术

有关的血栓形成。 已完成一致性评价。

注射用三磷酸胞苷二钠

颅脑外伤后综合症及其后遗症的辅助治疗。

鲁 宁?

辛伐他汀片

适用于高胆固醇血症及冠心病。

欣益尔?

替米沙坦片/胶囊

用于原发性高血压的治疗。

立 强?

利塞膦酸钠片

用于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症的治疗。

固通宁?

鲑降钙素注射液

骨质疏松症、骨质疏松性骨痛及肿瘤骨转移性骨痛。

其

它

产

品

雷 宁?

氯雷他定分散片

适用于过敏性疾病。

独家剂型。

曲 宁?

扎来普隆胶囊

用于入眠困难的失眠症的短期治疗。

依 芬?

依托度酸缓释片

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及骨关节炎的症状和体征。

司坦迪?

萘哌地尔片

用于缓解良性前列腺增生症（BPH）引起的尿路梗阻症状及高血压病的降压治

疗。

主要产品及用途（待上市医保类产品）

品名 适应症

注射用丁二磺酸腺苷蛋氨

酸

适用于肝硬化前和肝硬化所致肝内胆汁郁积及妊娠期肝内胆汁郁积，获国家重大专项资助。

谷胱甘肽肠溶胶囊 适用于降酶保肝及肝功能衰竭的治疗，获国家重大专项资助。

奥硝唑

适用于多种敏感厌氧菌所引起的多种感染性疾病的治疗、 用于手术前预防感染和手术后厌

氧菌感染的治疗、治疗消化系统严重阿米巴虫病。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年

营业收入 1,242,076,269.43 1,009,847,413.87 23.00% 1,156,548,15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3,575,372.02 452,107,589.98 18.02% 575,049,10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3,286,544.76 416,778,396.39 -17.63% 525,947,753.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0,724,354.01 396,861,456.74 -4.07% 504,870,454.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791 0.6601 18.03% 0.83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791 0.6601 18.03% 0.83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3% 12.06% 0.97% 17.04%

2017年末 2016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5年末

资产总额 4,585,061,501.49 4,081,272,274.36 12.34% 3,761,619,25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270,639,327.26 3,896,512,694.13 9.60% 3,577,847,732.3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26,512,271.34 239,598,791.79 307,569,178.46 468,396,027.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101,509.93 105,663,216.46 157,865,129.99 142,945,51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070,177.57 87,444,976.07 121,010,350.23 29,761,040.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745,825.37 148,688,707.38 128,389,897.33 18,899,923.9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3,60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3,

00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徐明波 境内自然人 22.57% 154,550,004 115,912,503

新乡白鹭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1.09% 144,412,993 质押 64,500,000

吕剑锋 境内自然人 1.77% 12,100,000 质押 1,760,60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7% 8,024,100

汪滨 境内自然人 1.15% 7,843,600 质押 1,753,000

金燕 境内自然人 1.02% 7,011,800

易 方 达 基

金－农业银

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0% 4,086,900

华夏基金－

农业银行－

华夏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60% 4,075,800

中欧基金－

农业银行－

中欧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59% 4,056,500

大成基金－

农业银行－

大成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53% 3,632,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为徐明波先生、第二大股东为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上述两大股东同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八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中，吕剑锋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7,100,000股，通过投

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5,000,000股， 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2,100,000

股。 汪滨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7,332,30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

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511,300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7,843,600股。 金燕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100股， 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7,011,700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7,011,800�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公司围绕董事会制订的年度工作规划和经营指标抓落实，积极适应行业政策及市场形势变化，调整研发布局，

聚焦优势品种。 继续巩固公司在传统产品治疗领域的优势，提高公司竞争力。 继续加大对血液肿瘤、糖尿病、抗凝血药、免

疫治疗领域的大品种的研究开发，继续加强公司与海内外各类优势企业和研发机构的合作，积极引进新技术，公司的整体

技术实力进一步提高，产品储备更加丰富。 继续加强国际生产质量体系的完善和员工培训。 进一步完善内部考核选拔机

制，加强内部制度建设，确保公司继续保持持续稳步、健康发展。

2017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4,207.63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00%,营业利润62,162.35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2.56%,实现净利润53,357.5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02%。

在研究开发方面，2017年公司继续以现有技术平台为基础，继续提升真核系统的基因表达技术水平，在Fc融合蛋白、

糖基化修饰、ADCC增强等方面推出具备潜力的研发品种， 聚乙二醇修饰门冬酰胺酶注射液于2017年11月30日获得临床

批件， 长效重组人促卵泡激素注射液、 多价宫颈癌疫苗、 注射用重组人促卵泡激素与门冬胰岛素等申报临床并获受理。

SL209完成小试工艺验证、建立放行指标检测方法、展开中试工艺研究与质控指标检测方法学验证、展开药理毒理学研究；

SL216展开工程细胞株与培养基筛选研究，建立小试工艺与质控指标检测方法，展开结构表征与生物学活性研究；SL204

与SL210获得建库用候选细胞株， 建立小试工艺；SL205、SL215、SL217、SL218、SL219、SL220完成工程细胞株构建与检

定，进入建库用候选细胞株筛选阶段。公司继续开展专利技术合作与再创新，加强与发达国家的高校院所和产业化机构的

交流融合，稳步推进生物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逐步建立高端技术交流引进机制，提升了现有平台的技术水平。 2017年获

得国家和北京市专项资金资助多项，“糖尿病治疗用药物Diapin的研制” 获得科技部政府间国家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中美政府间合作项目资助，依诺肝素钠注射液、多西他赛注射液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海淀区生物工程和新医

药批件落地专项资金300万元资助，三项研究课题通过科技部“重大新药创制” 审评，分别是“挑战原研专利抗肿瘤药大

品种来那度胺的研究” 、“长效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的临床前研究” 、“注射用重组凝血因子Ⅶ （转基因兔） 临床前研

究” 。 2017年公司共获得5个生产注册批件，即来那度胺原料药及制剂3个规格获得新药证书和注册批件，替诺福韦酯原料

药获得注册批件。

在生产质量体系建设方面，2017年公司继续推进大兴基地和新乡原料药基地的建设，新乡原料药基地有3个品种获得

生产批件并通过GMP认证且正式投产，大兴基地完成了一期工程的口服制剂车间的净化改造和设备安装调试。 公司继续

加强员工的专业知识学习和技能培训，提高全体人员执行GMP的国际化水平和自觉性，全面提升工作人员执行先进质量

体系的水平。

在营销体系建设方面，公司将积极利用各省集中招标规则的调整时机完善营销体系建设，积极适应药品采购中逐步

推行“两票制” 的趋势，加强直销队伍建设和学术推广，积极适应行业形势变化，加强区域管理和市场推广力度，继续对重

点产品精耕细作，积极应对医保降价、新药审批迟缓、行业整顿带来的不利影响，对原有优势产品继续深挖潜力，积极吸收

有实力的经销商和营销骨干，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扩大市场占有率。继续加强与国内外优势企业多种模式的合作，努力提

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一年来营销品种结构优化，潜力凸现。

2017年公司积极适应行业政策变化带来的新气象，积极调整布局，加大人才引进、加大对后备人才的培养，继续加大

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力度，继续加强营销体系和营销队伍建设，积极应对医改和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加快大兴生产基地和新

乡原料药基地建设，内部继续加强文化和制度建设，继续大力培养和选拔青年骨干以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提高公

司的核心竞争力。 继续推进技术和技能性人才培养计划及激励措施，完善内部奖惩措施，有力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公

司继续加强文化建设和制度建设，同时认真履行公司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继续实施定期向弱势群体患者免费赠送治疗药

物和大型公共突发事故捐助救治药品的慈善行动，维护了公司良好的社会形象。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复合辅酶

683,375,

857.17

342,009,

989.29

58.59% 20.13% 19.71% 3.44%

胸腺五肽

138,052,

518.28

69,091,320.40 84.56% 10.63% 10.24% 2.1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

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 因此，公司对 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

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9户，具体子公司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北京双鹭立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辽宁迈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迈迪” ） 控股子公司 二级 48.57 48.57

新乡双鹭药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70 70

北京欧宁药店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北京双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PNUVAX�SL�BIOPHARMACEUTICALS�INC 控股子公司 二级 80.95 80.95

大连先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48.57 48.57

迈迪生物试剂（上海）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48.57 48.57

对辽宁迈迪持有半数以下表决权但仍控制被投资单位的依据说明详见“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

益1、在子公司中权益” 。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1户，其中：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迈迪生物试剂（上海）有限公司 新设公司

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

（4）对2018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明波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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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3月8日以书面形

式和电子邮件发出会议通知，2018年3月1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在公司总部会议室 （北京海淀

区碧桐园一号楼四层）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6名，现场出席董事6名，实际表决董事6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明波先生主

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逐项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二、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该议案需提交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苏志国先生、魏素艳女士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

大会上述职，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该议案需提交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

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该议案需提交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544,204,584.26元，根据《公司法》和本公

司章程的规定，按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54,420,458.43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2,488,634,993.43元，减去支付2016

年度普通股股利136,980,000.00元，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0.00元，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2,841,439,119.26元。 2017年

末合并未分配利润为3,129,900,208.38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 按照母公司和合并未分配利润孰低原则，

2017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确定为不超过2,841,439,119.26元，同时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提出的2017年

度权益分派预案为：

以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684,9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

342,450,000元，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2,498,989,119.26元结转至下一年度。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提请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并授权公司董事会

办理因实施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涉及的相关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

五、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该议案需提交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报告摘要》（2018-011）全文详见2018年3月20日《中国证券报》公司公告，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报告》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了独立意见，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

华核字[2018]0007784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认定进行了评价。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监事会与独立董事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意

见、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七、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详细内容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八、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苏志国先生与魏素艳女士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

2018年度审计机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审计机构完成2017年度工作的情况及其执业质量进行了核查，并作了总结报告，

建议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

九、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暨确

认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徐明波先生、梁淑洁女士回避表决，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暨确认关联交易的公告》（2018-012）详见2018年

3月20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40,000万元进行短期低风险投资的议

案》，该议案需提交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为充分提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及资金收益水平并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同时考虑到公司目前研发等投资支付节奏，同

意公司在充分保障日常经营性资金需求和投资需求、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使用总额不超

过40,000万元人民币的自有资金进行短期低风险投资，投资对象主要为国债、债券、货币市场基金、银行结构性理财产品、

信托等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及新股申购（鉴于公司目前持有市值70,306,658.76万元的股票， 如定向增发获得的复星医

药、新股申购获得的中国石油等股票）等低风险投资。 投资期限一年，该额度可以在该期限内循环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

此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总经理选择合适人选成立专门团队，负责公司短期低风险投资的决策与实施

等各项工作。

详情请见2018年3月20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不超过40,000万元进行短期低风险投资事项的公告》（公告号：2018-013）。

十一、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将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将进行换届选 举。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将由6名

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2名。 公司董事会决定提名徐明波先 生、陈玉林先生、梁淑洁女士、王文新先生4人为第七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苏志国先生、魏素艳女士2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中魏素艳女士为会计专

业人士。 上述董事候选人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后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股 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苏志国先生、 魏素艳女士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需经深交所审核无 异议后提交公司2017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2018年3月20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董事

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号：2018-017）、《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候选人声明》。

十二、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北京双鹭公益慈善基金会的公告》。

公司多年来热心社会公益，积极参与救助贫困家庭、向贫困家族捐助治疗用药等活动。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优

秀医药文化，积极践行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为建立和谐社会贡献力量，同时也为优化公益资源配置，公司拟初

始出资人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万元）发起设立“北京双鹭公益慈善基金会” 。

详情请见2018年3月20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设立北京双鹭公

益慈善基金会的公告》（公告号：2018-016）。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设立北京双鹭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

十三、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2018年4月10日（周二）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2018-014） 详见2018年3月20日《中国证券报》 公司公告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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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8年3月8日以书面形式和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2018年3月19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北京海淀区碧桐园一号楼四层）召开。会

议应出席监事3名，现场出席监事3名，实际表决监事3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齐燕明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逐项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并同意提交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7年财务决算报告》，并同意提交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提交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并同意提交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五、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出具的《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准确，客观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

系的建设、运行及监督情况。

六、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并同意提交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核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从事上年度公司审计工作勤勉尽责，为公司出具的2017年度审计报告客

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公司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

构。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审计机构完成2017年度工作的情况及其执业质量

进行了核查，均建议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

七、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40,000万元进行短期低风险投资

事项的议案》，并同意提交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短期低风险投资事项进行了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内

部控制制度逐步完善，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拟将其不超过40,000万元的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短期

低风险投资，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自有资金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进行短期低风险投资。

八、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暨确

认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提名齐燕明女士、张春雷

先生为新一届公司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监事3人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详情请见2018年3月20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监事

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号：2018-018）。

特此公告。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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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暨确认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8年3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暨确认关联

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徐明波先生、梁淑洁女士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关联

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结合以往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对2018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

计。

（1）根据公司的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公司2018年预计接受上海信忠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信忠医药” ）提

供的咨询服务费7,000万元。

（2）2017年度，公司向华润普仁鸿（北京）医药有限公司销售货物总额为3,930.58万元，接受信忠医药提供的劳务1,

354.94万元。 与南京卡文迪许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文迪许” ）代购设备296.53万元。

2、2018年预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

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发

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上海信忠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

咨询服务

费

自愿平等、公平

公允

7,000万元 369.22万元 1,354.94万元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

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华润普仁

鸿（北京）

医药有限

公司

销售

商品

3,930.58万元 5,000.00万元 3.16% -21.39%

详见2017年4

月28日公司

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

《2016年日常

关联交易执

行情况及

2017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7-004）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

1、2017年度，公司与上海信忠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

存在差异，主要原因系新产品上市晚于预期。

2、2017年度，公司与南京卡文迪许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原因系代购设备数量减少所致。

3、上述差异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1、公司在预计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时，是根据市场预测情况，按照可能发生交易的上

限进行预计，因此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

2、2017年度与华润普仁鸿（北京）医药有限公司、上海信忠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南京

卡文迪许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未超过董事会审批额

度。

3、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平等、公正原则，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上海信忠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909号2号楼229室

（2）注册资金：318.13万元

（3）法定代表人：董劲松

（4）经营范围：医药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电子商务，化工产品、一类医疗器械

等的销售。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信忠医药是公司参股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

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截止2017年末公司拥有总资产878.48万元，净资产81.53万元。 2017年，本公司支付服务费1,354.94万元。

（五）、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各关联人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的定价方法以市场化为

原则，严格执行市场价格，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信忠医药签署协议，协议有效期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协议履行方式：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公司

实行直销的区域，由信忠医药负责医学学术推广和售后服务，公司按直销取得的销售收入支付一定比例的配送和售后服

务费。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与信忠医药的交易可以促进信忠医药健康发展，加大公司重点品种的市场推广力度，提升公司的专业形象和学术

地位。

2、与信忠医药的交易为公司与关联方的正常业务往来，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

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无负面影响。 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二、确认与卡文迪许关联交易

（一）确认关联交易概述

1、（1）2017年12月19日，双鹭药业与卡文迪许签署《〈来那度胺及胶囊临床试验批件转让及新药研究、生产技术转

让、相关发明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之补充协议》，公司以6,800万元人民币受让卡文迪许所享有的来那度胺上市后的国内

5%销售提成（未扣除双鹭药业原股权比例所占权益）、卡文迪许同意许可本公司来那度胺及胶囊项目海外市场的独立开

发权，并将所获授权的国外专利许可给本公司使用。 此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2）2018年2月14日双鹭药业与卡文迪许签署《〈奥硝唑注射液（3ml:0.5g；6ml:1.0g）项目委托申报注册、生产及销

售合作合同书〉之补充协议》，本公司拟以27,200万元人民币（大写：贰亿柒仟贰佰万元整）受让卡文迪许所享有的奥硝

唑上市后十年内的技术提成及奥硝唑上市十年内的所有权。 此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

2、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确认的关联交易，合同金额为人民币34,000万元，分阶段有条件

支付。 根据《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金额在三千万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的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计通过。

（二）确认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1）南京卡文迪许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来那度胺上市后5%销售提成及来那度胺境外所有相关专利

使用权及境外市场的独立开发权。

（2）奥硝唑注射液上市后十年内的技术提成、奥硝唑上市十年内的所有权。

2、交易价格：（1）参考来那度胺上市后专利期内国内市场 5%（未扣除双鹭药业原股权比例所占权益）销售提成收

益（国内有合法仿制品上市后取消提成）及来那度胺境外专利价值，评估作价且经双方确认的总价款为人民币 6,800� 万

元（大写：陆仟捌佰万元整）。

（2）参考奥硝唑上市后十年内国内的技术提成收益（出现框架协议约定的情况按框架协议约定执行）及奥销唑上市

后十年内所有权的估值及该产品的市场竞争情况，评估作价且经双方确认的总价款为人民币 27,200� 万元（大写：贰亿

柒仟贰佰万元整），分阶段支付。

（三）关联方情况介绍

1、南京卡文迪许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南京卡文迪许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注册资金：1,500万元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37937221689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5）法人代表：许永翔

（6）成立日期：2006年11月15日

（7）注册地址：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仙林大学城纬地路9号

（8）经营范围：医药产品、化工产品、生物制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生化制品（不含药品）、化工产品销

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和技术的除外）；（以下限取得许可

的分支机构经营）医药化工中间体产品的加工。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卡文迪许成立于2006年11月15日，注册资金1500万元人民币。 本公司出让股权前卡文迪许股权结构如下：许永翔出

资5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5%，双鹭药业出资4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2%，严荣出资1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南京合

颐商务信息咨询中心出资3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 本公司于2017年8月29日以3187.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向许永翔先

生出让本公司持前的卡文迪许25.5%的股权；以812.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向张家港惠泽商务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出让本

公司持有的卡文迪许6.5%的股权，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双鹭药业已不再持有卡文迪许的股权。 卡文迪许股权结构变更为

许永翔股权占注册资本的62.96%，严荣股权占注册资本的12%，南京合颐商务信息咨询中心股权占注册资本的20%，张家

港惠泽商务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股权占注册资本的5.04%。

因与卡文迪许签署《〈来那度胺及胶囊临床试验批件转让及新药研究、生产技术转让、相关发明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之补充协议》、《〈奥硝唑注射液（3ml:0.5g；6ml:1.0g）项目委托申报注册、生产及销售合作合同书〉之补充协议》时，距

转让卡文迪许股权之日尚在12个月内，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之10.1.6条的规定，追加确认与卡文迪许以

上交易为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卡文迪许2016年总资产6,611.21万元，净资产5,882.28万元，负债总额728.93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3,787.22元，净利润

911.94元。 截止2017年6月底，卡文迪许总资产5,044.03万元，净资产5,094.81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345.58万元，净利润

-828.35万元。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综上，公司与卡文迪许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合同双方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是合理的、必要的。协议价款是评估作价，

并经双方确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上述交易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

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审阅并认可，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审议了公司2017年关联交易报告及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审议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事前对预计情况进行了核实，认为公司所预计的关联交易事项确是公司

生产经营所必需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同时我们对公司董事会在

审核此项议案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程序进行了监督，认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联董事对关联

交易事项实施了回避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对确认关联交易发表事前认可意见：此次确认关联交易事项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批程序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与卡文迪许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合同双方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是合理的、必要

的。 协议价款是经评估作价，并经双方确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确认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会对《关于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暨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述确认的关联交

易属正常业务经营所需事项，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因此，同意此次确认

关联交易的事项。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18年3月19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暨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此次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生产经营与发展的实际需求，

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交易是经评估作价，并经双方确定协议价款，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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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短期低风险投资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概述

2017年4月26日，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曾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60,000万元进行短期低风险投资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使用不超过60,000万元的自有资

金进行短期低风险投资，投资期限自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即至2018年5月25日到期）。

为充分提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及资金收益水平并增强公司盈利能力，2018年3月19日，经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40,000万元进行短期低风险投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充分

保障日常经营性资金需求和投资需求、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使用总额不超过40,000万元

人民币的自有资金进行短期低风险投资，投资对象主要为国债、债券、货币市场基金、银行结构性理财产品、信托等保本浮

动收益型产品及新股申购（鉴于公司目前持有市值70,306,658.76万元的股票，如定向增发获得的复星医药、新股申购获

得的中国石油等股票）等低风险投资。 投资期限一年，该额度可以在该期限内循环使用。

投资目的：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司短期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投资金额：不超过4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

投资对象：国债、债券、货币市场基金、银行结构性理财产品、信托等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及新股申购（鉴于公司目前

持有市值70,306,658.76万元的股票，如定向增发获得的复星医药、新股申购获得的中国石油等股票）等低风险投资。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投资期限：2017年度股东大会通过至2018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二、审批程序

针对每笔具体投资事项，公司设立了专门的投资小组，由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人员组成，总经理任组长，

公司财务部负责具体操作事项，并向专门小组报告工作。 具体经办人员在专门小组的领导下和公司授权的资金使用范围

内，进行具体操作。 每笔投资必须由经办人员提交基本情况、投资分析及预计收益情况的分析报告，经专门小组批准后方

可进行。 公司各项投资的审批程序确保合法有效，并接受中介机构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运用自有资金进行短期低风险投资，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收益及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制订的《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等制度对公司以及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风险投资的原则、范围、权限、

内部审核流程、内部报告程序、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责任部门及责任人等方面均作了详细规定，能有效防范投资风险。同

时公司将加强市场分析和调研，切实执行内部有关管理制度，严控风险。

五、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公司短期低风险投资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我们作为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短期低风险投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对公司的经营、财

务和现金流量等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审核。 同时，在认真调查了公司短期低风险投资事项的操作方式、资金管理、公司内控

等控制措施后，就公司进行短期低风险投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通过对资金来源情况的核实，我们认为用于短期低风险投资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2、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较好，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资金短期投

资，仅限于国债、债券、货币市场基金、银行结构性理财产品、信托等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及新股申购等低风险投资，风险

较低且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自有资金收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该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公司董事会制订了切实有效的内控措施和制度，针对具体投资事项，公司将专门设立投

资小组，资金安全能够得到保障。

基于此，我们同意该短期投资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2018年3月19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不超过40,000万元进行短期低风险投资事项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短期低风险投资事项进行了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内

部控制制度逐步完善，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拟将其不超过40,000万元的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短期

低风险投资，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自有资金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进行短期低风险投资事项。

七、使用募集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已于2007年12月31日前全部使用完毕， 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在以下期间进行风险投资的情况， 包括：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2、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3、将超募资

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同时，公司承诺在此项风险投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八、其他有关事项

本此短期低风险投资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上述短期低风险投资额

度、范围等相关事宜的审批和风险控制。

特此公告。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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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的届次：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4、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4月10日（星期二）上午8:3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4月9日-2018年4月1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

4月1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

年4月9日下午15:00至2018年4月10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

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本次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4月3日（星期二）

7、会议的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止2018年4月3日（星期二）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碧桐园一号楼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4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以下议案：

议案1、审议《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2、审议《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3、审议《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4、审议《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5、审议《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议案6、审议《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7、审议《关于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暨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徐明波先生、梁淑洁女士为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该等股东不能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表决。

议案8、审议《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40,000万元进行短期低风险投资的议案》；

议案9、审议《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01� �选举徐明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02� �选举陈玉林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03� �选举梁淑洁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04� �选举王文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议案10、审议《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1� �选举苏志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02� �选举魏素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案11、审议《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1.01� �选举齐燕明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1.02� �选举张春雷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独立董事苏志国先生、魏素艳女士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 内容详情请见2018年3月20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的相关公司公告。

注意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4、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议案11时，需对中小投资者（即除上市公司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 公司将根

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2、议案10为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所涉及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

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3、议案9、议案10、议案11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

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

举票数。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6.00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审计机构的

议案

√

7.00

关于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暨确认

关联交易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40,000万元进行短期低风险投资的议案 √

累计投票提案

9.00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4人

9.01 选举徐明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9.02 选举陈玉林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9.03 选举梁淑洁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9.04 选举王文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00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10.01 选举苏志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0.02 选举魏素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1.00 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11.01 选举齐燕明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11.02 选举张春雷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四、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手续：

a）法人股东凭单位证明（如营业执照复印件，需加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单位持股凭证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

b）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需持出席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C）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并在来信或传真上写明股东姓名（或名称）、持股数量、

股东账户及联系方式，以便登记确认，不接受电话登记。 （信函或传真方式以2018年4月9日17点前到达本公司为准）。

2、登记时间：2018年4月8日-2018年4月9日（上午8:30� -� 11:30，下午14:00� -� 17:30）

3、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碧桐园一号楼公司证券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4、其他事项

（1）会务联系人：赵霞、杨芳

联系电话：010-88627635� � � � � �传真电话：010－88795883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碧桐园一号楼公司证券部

（2）参加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3）本次大会不发礼品及补贴。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038” ，投票简称为“双鹭投票” 。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

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

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表二、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1）选举非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9.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4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4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2）选举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10.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2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如表一提案11.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2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8年4月10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4月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8年4月

1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

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附件2：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 单位（个人）出席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对以下议题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如委托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被委托人

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委托人承担。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6.00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18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关于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暨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40,000万元

进行短期低风险投资的议案

√

累计投票提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9.00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4人

9.01

选举徐明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

9.02

选举陈玉林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

9.03

选举梁淑洁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

9.04

选举王文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

10.00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10.01

选举苏志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

10.02

选举魏素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

11.00

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案

应选人数2人

11.01

选举齐燕明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

√

11.02

选举张春雷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002038

股票简称：双鹭药业 公告编号：

2018-015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7

年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18年3月28日（星期三）下午15：00-17：00在全景网举办

2017年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路演天下”（http://rs.

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徐明波先生、独立董事苏志国先生及魏素艳女士、董事会秘

书梁淑洁女士、财务总监席文英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通知。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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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北京双鹭公益慈善基金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设立公益慈善基金会的基本情况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鹭药业” 或“公司” ）多年来热心社会公益，积极参与救助贫困家庭、向贫

困家族捐助治疗用药等活动。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优秀医药文化，积极践行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为建立

和谐社会贡献力量，同时也为优化公益资源配置，公司拟初始出资人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万元）发起设立“北京双鹭

公益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慈善公益基金会” ），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北京双鹭公益慈善基金会

类型：非公募基金会

住所：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00号金玉大厦1103-1105室

发起人：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原始基金数额：1,000万元

业务范围：积极扶助需要资助的危重病人及困难家庭、孤寡老人；协助政府发展医药卫生文化公益事业 ；组织职工志

愿者队伍，开展多种形式的慈善公益活动。

以上事项具体以行政主管机关的登记核准情况为准。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8年3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北京双鹭公益慈善基金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初始出资人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万元）设立慈善扶贫基金会。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设立慈善扶贫基金会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设立公益慈善基金会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设立公益慈善基金会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设立公益慈善基金会，能够加强公司公益事业的规划和管理，充分调动公司内外部资源，使公益资源得到优化

配置，从而更好实现慈善公益工作目标，通过救助特困家庭、孤寡老人为全社会和谐尽一份力，同时也帮助公司更加切实

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社会形象和影响力。

2、本次设立公益慈善基金会的出资全部来源于公司的自有资金，出资金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万元），仅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23%，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公益慈善基金会成立后，公司将严格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核准的业务范围开展各项公益活动，自觉接受行政

主管机关、广大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和指导。

特此公告。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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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将满，根据《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将进行换届选举。 公司于2018年3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提名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6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2名。经公司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后，公司董事会决定提名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如下：

徐明波先生、陈玉林先生、梁淑洁女士、王文新先生4人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苏志国先生、魏素艳女士2

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中魏素艳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请详见附件）。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非独立

董事与独立董事的选举将以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拟聘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董事候选人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后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为保证

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认真履行董事职务。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候选人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任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规

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一致同意将第七届董事会候选人名单提交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对第六届董事会各位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附件：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情况

徐明波先生，1964年生，公司主要发起人、创办者和核心技术带头人。 军事医学科学院博士毕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历任军事医学科学院课题组长、助理研究员、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总经理；是我国

自己培养的青年基因工程中、下游技术专家，是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科技北京百名领军人才，先后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重点课题，发表论文40余篇，并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两项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现兼任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副

主席、企业创新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关村核心区生物医药产业联盟理事长、北京药理学会常务理事、生化工程国家重点实

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

1994年12月起任公司总经理至今，2003年10月起兼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双鹭立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被提名

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徐明波先生为公司发起人股东，直接持有本公司22.57%的股份，除此之外，其与本公司拟聘任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玉林先生，1945年生，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

1970年毕业于中国纺织大学。 历任新乡化学纤维厂车间技术员、副主任、主任，厂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新乡化学纤维厂

及新乡白鹭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厂长、董事长、总经理。 公司第一届、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六届董事会董

事，1994年12月至2004年3月任本公司董事长。 现被提名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陈玉林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除此之外，其与本公司拟聘任的董事、监事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梁淑洁女士，1966年出生，大学学历，毕业于西安政治学院，先后在济南军区、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从事宣

传和干部管理工作。 2002年2月到本公司工作，2002年5月起任办公室主任，2003年6月被聘为董事会秘书，2010年荣获第

13届中国上市公司“最佳董秘奖” ，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现兼任北京星昊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长风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时代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崇德英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信忠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现被

提名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梁淑洁女士直接持有本公司0.2%股份，除此之外，其与本公司拟聘任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文新先生，1966年出生，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会计师。 历任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财务负责人，现任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监事、新乡

市飞鹭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本公司第五届、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现被提名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王文新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除此之外，其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苏志国先生，1954年生，1982年毕业于大连工学院并赴英国留学，1985年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学位，1986-1987

年在荷兰Delft大学做博士后。 1987年-1997年在大连理工大学工作，先后担任讲师（1987年）、副教授（1988年）、教授

（1991年），1990-199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 1997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2001年8月

-2012年1月担任中科院过程所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现任中科院过程所国家生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首席科学

家、全军生物药制造和剂型工程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被提名为本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苏志国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除此之外，其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魏素艳女士，1952年生，经济学学士，管理学硕士，教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历任北京理工大学管

理与经济学院会计系教师。现任北京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责任教授，兼任北京瑞风协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主

持和参与完成较大项目和科研课题10余项，主持的课题“北京理工大学会计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改革” ，获2001年北京市

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3年6月至2009年4月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现被提名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魏素艳女士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1,500股，除此之外，其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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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鉴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将满，根据《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监事会将进行换届选举。 公司于2018年3月19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提名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

名。 公司监事会决定提名齐燕明女士、张春雷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上述监事候选人简历请详见

附件）。

以上监事候选人符合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不得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及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得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的规定。 上述非职工监事候选人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选举

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将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监事职务。

公司对第六届监事会各位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及监事会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附：

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介

齐燕明女士，1970�年生，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3� 年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先后在北京第三制药厂、美国

泛华医药公司工作，2003年1月到本公司工作， 历任技术员、 质量监督员、QA主管，2006年1月起任本公司质量保证部主

任。 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第六届监事会主席，未在其他企业兼职。 现被提名为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监事。

齐燕明女士目前持有本公司2,000股股份，除此之外，其与本公司拟聘任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齐燕明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春雷先生，1963年出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现任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本公司第五届、

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现被提名为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张春雷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其同时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

除此之外，其与本公司拟聘任的董事、监事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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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18年3月19日下午15: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讨论

并现场投票表决后，选举杨仲璠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杨仲璠女士将与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职工大

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杨仲璠女士与其他董事、监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没有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

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特此公告。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附简历:

杨仲璠女士，副研究员，1969年出生，1993年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预防医学系。 1993-2000年于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

研究所梭菌研究室从事梭状芽胞杆菌及其毒素的研究工作，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署名第五）、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一项（署名第五）；2003年取得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硕士学位；2003年至今在北京双鹭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从事基因工程药物的研究开发工作。 第三届、第四届、第六届、第七届职工代表监事,2012年5月-2015

年4月担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任双鹭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副主任，未在其他企业兼职。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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